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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科員 陳柏翰

電話：05-3620123#8425

傳真：05-3623707

電子信箱：jasonisk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社會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民禮字第111004070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00000A_1110040702_ATTACH1.jpg)

主旨：檢送「111年全國孝行獎孝行楷模選拔歡迎踴躍推薦」宣

傳圖檔1份，請協助宣傳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1年2月17日台內民字第1110220800號函暨111

年全國孝行獎活動實施計畫第6點第1項辦理。

二、本府已於111年2月22日府民禮字第1110024679號函(諒

達)，請將旨揭圖檔運用於網站、通訊軟體LINE官方帳號、

社群網頁、村（里）長群組等管道廣為宣傳，鼓勵各界踴

躍推薦，參與孝行楷模選拔。

三、如貴單位及所轄各機關團體、學校(含公私立)有符合「111

年全國孝行獎活動實施計畫」選拔要件者，務必於本(111)

年3月14日前函送推薦書及同意書等相關資料函報本府，俾

利辦理初選評選作業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各戶政事務所、嘉義

縣各地政事務所

副本：民政處宗教禮俗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Z151110013159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嘉義縣社會局 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2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